


标文件及乙方在投标文件中的承诺为标准进行验收。

七、 付款方

2、 货物的质量保证期为货物到位后90天。 质量保证期内， 乙方对所供不合

格货物包换、 包退。

3、 乙方负责向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 。

式

八、 违约责

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支付50%预付款，乙方货物到位验收合格后，没有质

量问题，支付全部尾款 。

任

1、 甲、 乙双方在合同条款履行中发生的合同纠纷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合同法》 和有关政府采购的规定直接处理 。

2、 乙方交付的货物达不到验收标准的，甲方有权拒收，且乙方须向甲方支

付本合同总价2%的违约金；

3、 乙方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交付货物的，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本

合同总价 2%的数额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 逾期十天以上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

由此造成的甲方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。

4、 乙方不按其售后服务承诺响应甲方的服务请求的，乙方须向甲方支付合

同总价 2%的违约金。

5、 甲方不按合同规定接收货物，或无正当理由不办理结算手续的，甲方须

向乙方支付本合同总价的2%的违约金， 同时乙方可向政府采购管理部门投诉。

九、 仲裁条款

如甲乙双方合作过程中出现经济纠纷，可协商解决， 如无法协商解决，则由

甲方所在地人民政府仲裁或人民法院裁定 。

争议的解决

1、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，若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

解决，可由政府采购中心调解，也可向当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，或当地

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 。

2、 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的争议，统一由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鉴定， 其鉴

定为最终鉴定。 货物符合质量技术标准的，鉴定费由甲方承担； 货物不符合质量

技术标准的，鉴定费由乙方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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